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为全面落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

3 号)、《关于全面推进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意见》（粤

教职〔2020〕9 号)等文件精神，深入推进我校课程思政建设，

有效发挥各类课程协同育人作用，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保证

我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顺利开展，特设立课程思政建设专项经费。

为规范专项经费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一、经费使用原则

遵循“专款专用、统筹安排、加强管理、规范使用”的原则

进行。

二、经费使用范围

课程思政建设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师资培训、学术交流、课程

建设、教学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包括以下内容：

1.师资培训费用。包括各种短期培训学习和集中备课会等所

需的学费、培训费、差旅费等。

2.学术交流费用。包括教师外出参加小型教学、科研交流、

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的会务费和差旅费；聘请院外专家学者的讲座

费、培训费、差旅费、住宿费等。

3.实践研修考察费用。包括教师集体外出调研和学习交流考

察所需的研修费、交通费、食宿费、讲解费等。



4.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费用。包括课程思政教学科研资源平

台建设、课程思政网站建设、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平台建设、

课程思政教师竞赛活动经费（活动组织费用、支持外出比赛及邀

请校内外专家指导或评审费）、教学视频制作费、思政论文版面

费。

5.教学团队建设及项目研究经费。支持课程思政教师组建团

队开展教学研究、科学研究，设立教学科研课程思政专项，经费

使用按照学校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6.图书资源购置费用。购置课程思政相关的图书资料及网络

资源。

三、经费使用程序

1.获得专项经费资助的课程，应制定课程思政建设和经费使

用计划，填写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任务书或任务表，报所在学院（部）

同意，并报教务部备案登记。

2.课程思政建设专项经费由课程负责人掌握使用，经费的使

用和管理办法必须符合学校的财务制度及相关规定。

3.使用专项经费购置的图书资料等是学校国有资产的组成

部分，其所有权归属学校，需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应的入库登记手

续。

4.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支付罚款、捐

赠、赞助、对外投资等支出，不得用于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之外的

人员经费支出以及与课程思政建设项目无关的日常公用经费开



支。

四、监督检查

1.专项经费仅供建设期间使用，对不执行或未完成任务书承

诺（经整改后仍无效）的，作如下相应处理：

（1）对不提交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任务书（任务表），又不按

期执行建设任务的，取消建设资格，终止经费资助。

（2）对超出经费使用范围的，一般不予报账，对截留挪用

经费的，一经发现，立即停止该项经费支出。对于违反财经纪律

者，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按学校有关财务规定处理。

2.年底结余经费由学校收回统筹管理。

五、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部、计划财务部负责解释。


